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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址点标志，是相邻单位宗地间界址在实地的
法律凭证，是处理土地权属纠纷的依据。管理好界

标，便于土地使用者依法使用土地，减少违法占地和

土地纠纷，有利于土地管理人员做好日常地籍管理

工作。界标一旦丢失，加上界址点周围原主要参照

地物发生变化，宗地档案中的记录不能及时更新，往

往会导致界址实地不清，从而引起土地纠纷。

１　基本情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滨州市进行了
第一次土地调查。当时城区有市中、市西、北镇办事

处，共划分６３个街坊。在权属调查中，国土部门组
织相邻宗地单位共同指界，确认界址，设置界标，绘

制宗地草图，填写地籍调查表，并建立了土地档案。

这些成果在解决土地纠纷、保护土地使用者的合法

权益及土地部门日常管理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随着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加大

和单位的不断拆旧建新，原有的界标大量被破坏，其

中城区中心的市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有８０％的界
标丢失，其他街道办事处辖区界标丢失都在７０％以
上。界标的丢失，记录陈旧的档案，再加上多年来的

人事变更，当年组织和参加指界的人员都已经离位，

给权属调查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严重影响了整个地

籍调查工作的进程，也为解决土地权属纠纷工作增

加了一定的难度。

２　界址标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１）界址点标志位置隐蔽，管护中易被忽视。
单位与单位宗地间的界址，特别是面积较大、形状不

规则宗地的界址点，大多布设于围墙、房屋等建筑物

之间的旮旯拐角处，多被生活垃圾、杂草等覆盖，不

容易被发现。用地单位除了参与指界的人员外，很

少有人能注意到这些界标，并有意识地加以保护。

（２）道路拓宽及基础设施改造等施工对界标的
破坏。这类界标被破坏现象常发生在邻路、邻街的

宗地界标中。主要是城市道路街巷等的拓宽，地下

水、暖、电等管线的施工，人行道的铺设、道路两边绿

化等基础工程施工改造，施工单位和土地管理部门

沟通不够，往往忽视界标的保护，随意拔弃、挪移界

标，施工完毕后，对界标不能及时恢复、补充，造成界

标的破坏。

（３）界标设置不合理。常用的界标有混凝土界
址标桩（石灰界址标桩），带铝帽的钢钉界址标桩和

带塑料套的钢混界址标桩（喷漆界址标志）等几种，

《城镇地籍调查规程》对其使用范围有相应的规定

和说明。但在实际操作中，常有界标选择不当的情

况，如：在土质地面又比较偏僻处的界址点，该设置

水泥桩界标的却使用了钢钉界标，钢钉界标经风吹

日晒雨淋后易被土层掩埋而丢失；在临街巷、道路等

行人活动较多的界址点设置水泥桩界标，高出地面

的部分会影响交通和街道的美观。

（４）单位建筑物在拆旧建新中对界标的破坏。
布设在单位与单位围墙及建筑物墙壁附近的界标，

由于旧围墙及旧建筑物的拆建而遭到破坏，而新建

筑物完成后没有能及时恢复或补充界标。随着滨州

城市功能区的重新划分，原来位于闹市中心的机关

等单位都搬迁至新区，原来的老院大多被用做商业、

服务业开发，拆旧建新非常普遍，大部分界标遭到破

坏，有６０％的界标丢失都是由该原因造成的。
（５）人为破坏。个别用地户侵占相邻单位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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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恶意破坏界标，销毁现场法律凭证，掩盖土地侵

权行为。还有部分群众为图小利，将作为界标的钢

钉、水泥桩取走另为他用。

３　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１）制度不完善，工作不到位。首先是土地管
理部门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工作制度进行界标管

护，或是虽有制度却没能很好地落实，不能及时掌握

界标被破坏多少。工作不到位，设置界标时考虑不

周，界标选择不恰当，或没能考虑其是否与周围环境

相协调，会不会给行人带来不便。

（２）部分土地使用者界标保护意识薄弱。用地
单位对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土地产权认识不够，所以

对涉及本宗地的界标重视不够，管护不到位。特别

反映在对围墙、房屋等建筑物拆旧建新时涉及到的

界标保护，有的单位甚至觉得其碍事，将其破坏，随

单位人事变动，原先参与单位间指界、设置界标的人

员由于退休、离职等原因离开，未能将界标管护的任

务及时交托给继承者，造成界标管理缺位。

（３）对界标保护的宣传不到位。许多群众，包
括部分土地使用者对界标的重要性不了解，或者虽

然了解但不重视，再加上界标本身体积较小，很容易

遭到人为破坏。特别是一些搞基础建设的施工单位

只图自己施工方便，随意破坏界标。

４　对策建议

（１）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国土
部门要将保护界址标志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形成

县局、基层所、土地使用者相联系的界标管理体系，

制定具体的本辖区界标管护办法，并加以落实。在

界址标志设置时工作人员亲自到场，按要求设置好

界标，并做好管辖区域内界标位置示意图，标注界标

的种类及与界标相关的重要地物关系数据。管理人

员对容易造成界标丢失的地带要进行定期、不定期

的巡查，形成界标“个个有人管，时时有巡查”的良

好局面。单位在对涉及到界标的地带进行修建、扩

建、重建时，一定要保护好界标。如果需要暂时移动

界标的，一定要在三方到场的情况下做好移动记录，

在工程结束后及时恢复界标，在土地档案中将与界

标有关的重要地物数据进行及时更新。

（２）加大宣传。土地管理部门要在土地日、法
制宣传日等法律法规宣传活动中，将界标保护作为

一项内容进行宣传，让群众都能了解界标的重要性，

有意识地自觉维护好界标。委托并要求土地使用者

指派专人负责维护好涉及本单位宗地的界标，如果

丢失，责令其负责重新埋设。

（３）按要求布设，依法保护。在界址确定后，按
照《城镇地籍调查规程》的要求布设界标。要因地

制宜设置界标，既要考虑便于保存，又要兼顾与周围

环境相协调。对恶意破坏界标的，可协同相关部门，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４）对界址点坐标成果妥善保管。对宗地测量
过程中形成的界址点坐标记录、相关位置图等测绘

成果要随时入档管理，一旦实地界标丢失以后，也可

以利用已测坐标成果进行现场放样，及时准确地使

界标复位。

·７２·

第２４卷第７－８期　　　　　　　　　　　　　　　　工 作 研 究　　　　　　　　　　　　　　　　　２００８年８月


	sddz8

